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社會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規則

92/03/04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九十一年八月一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年九月十日所務會議通過

第1條   本修業規則依據本校「學則」等相關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應至少修滿專業科目三十三學分，包括碩士論文六學分，並通過碩士論文口試，始准予畢業。

第3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應依以下規定選讀相關課程：

（一）專業必修科目18學分

      古典社會學理論                                  3學分

      社會學研究方法                                  3學分

      當代社會學理論專題                              

      （與「社會計量方法」二選一）                    3學分

      社會計量方法                                      

      （與「當代社會學理論專題」二選一）              3學分

      社會學研究專題討論                              2學分

      論文                                            6學分

（二）專業選修科目15學分（參看本所簡介）。

第4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每週至少半天（連續四堂課）需擔任本所教師之助理，協助處理教學研究相關工作。

第5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得依本所「學分抵免辦法」之規定辦理學分抵免。

第6條   本所學生每學期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簽署，在未選定指導教授之 前或指導教授非本所專任教師者，指導教授簽署部份由所長代理。

第7條   本所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上限為以十四學分為原則，其中必修及必選學分不得超過八學分。

第8條   本所學生於第一及第二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下限為三學分。

第9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跨所或跨校選課，需經指導教授及所長同意。本所採認之跨所或跨校選課學分以6學分為限（包含於畢業應修學分數之內）。

第10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得於第二學年後每年10月底前，向本所提報所選定之碩士論文指導教授人選以及論文題目。

第11條 本所碩士班研究生擬申請論文口試者，應於11月底前參加本所舉辦之碩士論文計畫書發表會。

第12條 論文指導教授以本所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但經所長同意，得請其他系所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擔任。如擬請校外教師擔任指導教授，須經所務會議通過。本所並得要求以本所教師共同擔任指導教授。

第13條   經向本所提報選定之指導教授後，非經取得該指導教授簽署同意，或經所務會議通過，不得更換指導教授。

第14條   本所學生碩士論文口試至少一個月前，須向本所提交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及本所所長簽署同意。

第15條   論文口試須經三位以上（含）教師（助理教授以上）擔任口試委員，其中校外教師至少一人。

第16條   其他未經規定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學生選課須知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17條   本修業規則經所務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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